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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簽訂



最新契約：符合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契約書範本

內政部

辨別方式

契約書封面印製
「113年公告文號」

請以內政部最新年度範本為準

契約違法
●「應記載事項」

是指契約裡一定要
記載規定的事項，
如契約沒有記載，
則視為已經規定。

●「不得記載事項」

是指不可在契約裡
記載規定的事項。
如果契約記載違法
內容，則該條無效。

使用最新範本
杜絕爭議
一式兩份

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302639334號函修正



修繕歸屬

原則
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損壞時，

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

例外

1、損害可歸責承租人
2、雙方另有約定

另有約定
出租人之義務與責任

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本
契約前，租賃住宅有由
承租人負責修繕之項目
及範圍者，出租人應先
向承租人說明並經承租
人確認（如附件）。

未經約明確認者，出租
人應負責修繕，並提供
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
式。



押金返還

押金額度
最高不得超過

二個月租金之總額。

於簽訂契約時給付出租人

爭議&解方

押金用途

若無以下需扣抵之情事
應無息返還全部押金：
1、欠繳租金、水電瓦斯費等
2、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
3、承租人毀損住宅之賠償金

爭議：自然耗損定義

1、牆壁泛黃
2、沙發破皮
3、床墊凹陷

解方：拍照備註時間

屋內各項家具設備、
牆面、地板、窗戶、
大門房門等均應拍照，
並註明設備已使用年
份。

設備現況照片及
使用時間如附件



法扶資源
Free !!!



新北市地政局
創新服務

電話諮詢
(內政部、地方政府)

律師訴訟服務
(內政部)

有心⚫租屋平台

地政局 消防局 警察局
↓

租約內容
↓

消防動線
↓

居家安全

(02)2960-3456
分機3306楊先生

學生賃居訪視

1、智能AI小客服：租屋知識
2、電話預約：面對面諮詢
3、Line客服：線上諮詢
4、包租代管優質業者推薦
5、租屋資訊社群媒體宣導

內政部
法扶全國專線

(02)412-8518
轉2→轉6

地方政府
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轉接至
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服務
時間

1950

申請資格
1、近2年有申請租屋補貼之

承租人
2、租賃糾紛經調解或調處

未能解決

應備
文件

預約審核
(02)412-8518
轉2→轉6

經審核通過後，
即可獲得相關扶助

NEWNEW

平台



更多租賃相關資訊請至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官網
不動產交易安全專區查詢！


